


宜蘭縣 110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評鑑實施計畫 

110 年 4月 6日宜長照字第 1100004358A號公告 

110 年 6 月 17日宜長照字第 1100007401A 號公告修正 

111 年 5 月 19日宜長照字第 1110005778A號公告修正 

一、 依據： 

（一） 老人福利法第 37條第 2項。 

（二） 宜蘭縣老人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第 3條。 

二、 目的：為促進老人福利機構發展與經營管理，提升照顧服務品質，維護服務

對象權益，特訂定本計畫。 

三、 主辦單位：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 

四、 評鑑委員：依歷年安養護機構評鑑及護理之家訪查經驗，遴聘醫護、管理、

社會工作及環境安全之實務工作者、專家學者共同參與；其中消防及建管相

關指標由消防局及建設處代表評核。 

五、 評鑑方式：採實地評鑑方式，包含現場訪視、訪談及資料查閱，由評鑑委員

擔任評鑑工作。 

六、 評鑑對象：110年度老人福利機構受評機構 1家；宜蘭縣私立禾樂園長期照

顧中心(養護型) 

七、 實施期程： 

（一） 110年 4月 1日公告評鑑計畫及評鑑指標。 

（二） 110年 4月 12日辦理評鑑指標說明會。 

（三） 112年 7月受評單位函報自評表。 

（四） 112年 7月至 10月進行實地評鑑。 

（五） 112年 11月至 12月公布評鑑成績。 



（六） 112年 12月至 113年 4月，確定績優機構，辦理獎勵及確定需輔導改

善之機構，並辦理丙等以下機構複評 

八、 預期效益： 

（一） 透過實地評鑑加強輔導機構於行政組織運作、護理專業照護及長者權

益維護等各層面之服務內容。 

（二） 提升機構服務品質，並提供長者安全舒適就養環境，作為未來規劃業

務之參考。 

九、 本計畫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十、 附件 

（一） 宜蘭縣 110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評鑑評等原則。 

（二） 宜蘭縣 110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評鑑計分方式。 

（三） 宜蘭縣 110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評鑑注意事項。 

（四） 宜蘭縣 110年度老人福利機構實地評鑑程序表。 

 

  



宜蘭縣110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評鑑評等原則 

一、 依評鑑項目之評鑑得分乘以其加權比重之總計，按整體總評結果分為下列

等第： 

(一)優等：經評定成績在90分以上者。 

(二)甲等：經評定成績在80分以上，未滿90分者。 

(三)乙等：經評定成績在70分以上，未滿80分者。 

(四)丙等：經評定成績在60分以上，未滿70分者。 

(五)丁等：經評定成績未滿60分者。 

二、 依據老人福利第48條第1項第3款規定，經主管機關評鑑為丙等或丁等，應

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告其名稱與負責人姓名及限期令

其改善。 

三、 另按宜蘭縣老人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第7條規定，經評定為甲等以上者，

由本府公開表揚及核發獎牌或獎勵金。評鑑列為優等及甲等之機構，得優

先接受本府補助或委辦業務；評鑑成績為丙等及丁等者，由本府定期輔導

改善，並於3個月內辦理複評；複評成績未達乙等以上者，停止委辦業務或

補助，並依老人福利法第46條至49條規定辦理。 

四、 評鑑結果列為優等或甲等，除分數須達標準外，亦須同時符合一級必要項

目及二級加強項目所需達A等級項數之要求。  

 

 

 

  



五、 一級必要項目及二級加強項目 

名稱 一級必要項目 二級加強項目 

定義 1. 攸關機構及住民生命安全

之指標。 

2. 有關設立標準、相關法規

及照顧品質，含設施設備

及人力(資格、人數)之指

標。 

1. 潛在嚴重不利於住民健康

安全狀況之指標。 

2. 新近修法通過對機構之要

求事項，而尚在改善期或

宣導期間，為提醒機構注

意而訂之指標。 

3. 依以往評鑑結果顯示機構

較易忽略、普遍得分較

低，惟對維繫機構服務品

質有其重要性者，為加強

機構重視而訂之指標。 

指標

項目 

A7、A8、A9、A11、C4、C9、

C10、C11、C12、C15 

A2、B2、B10、C5、C6、C7、

C16、D1、D6 

六、 評鑑優等及甲等之評等原則 

(一)一級必要項目共計10項，其中C9未達「A」、C10未達「B」者，不得

列為優等及甲等機構。除上述指標外，一級必要項目有3項未達「A」者，

不得列為優等機構；4項以上未達「A」者，則不得列為甲等以上機構。 

(二)二級加強項目共計9項，3項以上未達「A」者，則不得列為優等機構。 

(三)機構評鑑方式，採分別評鑑、個別計分原則辦理。 

  



宜蘭縣110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評鑑計分方式 

一、每項評鑑指標均為4分，得「A」者為4分、「B」者為3分、「C」者為2分、

「D」者為1分、「E」者為0分。  

二、各大項之得分為評鑑委員各項評分之加總除以該大項之總分後乘以100再乘

以該大項占總分之百分比，等於該大項之實際得分。例如甲機構B大項專業

照護品質委員給分為110分；該大項總分為124分(31項×4分)，則甲機構該大

項之實際得分為：(110÷124) ×100×40%＝35.48分，另E大項服務改進創新之

「E2」計分方式，係由評鑑委員共識決，於總分外加分，最多加總分2分；

「評鑑期間之違規及重大負面事件紀錄」計分方式係採總分外扣分，最多扣

總分2分；F大項社會公益責任之「F1」計分方式係採總分外加分，最多加總

分1.5分。 

三、評鑑指標如有不適用者，則以加權計算。例如B大項專業照護品質總分124

分，甲機構不適用項目12分，委員給分為110分，則實際得分為：

110/(124-12)×100×40%=39.29分。 

四、各大項實際得分之總數等於該機構實際評鑑所得分數。 

 

  



宜蘭縣110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評鑑受評機構注意事項 

壹、評鑑事項說明  

一、 本次評鑑對象為 108年 12月 31日以前經各級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免辦財

團法人之私立小型老人福利機構，包括安養機構、長期照顧機構(養護型、

長期照護型、失智照顧型)。  

二、 本次評鑑由機構先行依評鑑表自評後送交主管機關；因院舍重建未收容服

務對象者暫不列入評鑑。 

三、 機構評鑑方式，採分別評鑑、個別計分原則辦理。  

四、 評鑑方式包括：各項文件檢閱（含個案資料、紀錄表單及相關照片）、實

地察看、現場訪談及抽測等；訪談對象包括服務對象或工作人員；並抽測

員工有關管理、服務品質及公共安全之知能及操作能力。  

五、 本次評鑑資料除另有規定外，原則以 106年 7月至實地評鑑當日之資料為

主；新指標項目則以衛生福利部 110年 2月 5日修正「老人福利機構設立

標準」發布施行日或以指標公告日起至實地評鑑當日之資料為主。  

六、 評鑑當日視同輔導查核，如受評機構有違反老人福利法及相關規定，由主

管機關依法裁處，並列管追蹤機構改善情形。  

七、 受評機構須依評鑑委員所列意見提出改善，對於評鑑項目得分為「D」或

「E」之項目，主管機關應依書面改進意見隨時督導其改善情形；評鑑成

績為丙等以下者，應依老人福利法第 48條第 3款規定處以罰鍰並限期改

善。  

貳、受評機構評鑑前注意事項 

一、 請備妥評鑑所需資料，包括評鑑當天住民名冊及工作人員名冊、至少半年

之護理人員及照顧服務員排班表、其他與評鑑相關所需之表單(如立案時



之平面圖、工作人員資格證明之文件、支援報備公文、體檢 表等)，以利

現場檢閱，恕無法接受事後補送資料。  

二、 請切勿以任何方式探詢評鑑委員名單，以免徒增不必要困擾。  

三、 評鑑前後至評鑑結果公布前，受評機構及相關同仁應避免請委員至機構參

訪、專題演講或參加其他有關活動，亦勿於評鑑時與委員討論個人或機構

後續合作等事宜。 

四、 請勿自行替委員支付任何餐飲、住宿、交通等相關費用、餽贈任何形式的

紀念品、宣傳品、當地特產等禮物。 

參、受評機構評鑑當日注意事項  

一、 有關評鑑當日時間配置及相關工作項目，請參閱「110年度老人福利機構

評鑑程序表」。  

二、 請準備空間供評鑑委員開會並依評鑑項目陳列評鑑資料；相關工作人員應

熟悉評鑑項目及相關資料文件，以有效回復委員提問。 

三、 正式評鑑前評鑑委員將有 5分鐘預備會議，屆時請機構工作人員暫時離

場。  

四、 由機構業務負責人親自簡報 10分鐘，簡報內容包括機構簡介、服務項目

及內容、收費標準、住民及工作人員統計、前次評鑑改善情形、創新措施

及未來發展等。  

五、 評鑑當日不開放其他機構觀摩學習，非受評機構員工請勿參與評鑑，且不

得代替受評機構發言。  

六、 評鑑當日非公開活動，全程禁止錄音、錄影，以保障機構及住民權益；惟

為使評鑑作業更臻周延與完善，陪同評鑑人員將於實地評鑑過程 (機構門

口、簡報及綜合座談等)現場錄音及拍照。  



七、 受評機構於評鑑完成時，機構院長(主任)應確認當日評鑑項目有關一、二

級項目達成情形，並於查核表上簽名。 

八、 評鑑當日若遇颱風或其他不可抗拒之災害，委員及受評機構所屬縣市主管

機關發布停止上班之訊息，則取消當日評鑑行程，另行擇期評鑑。 

  



宜蘭縣110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評鑑程序表 

時間 工作項目 說明 

5分鐘 預備會議 

1. 評鑑委員互相溝通，達成評鑑共識。 

2. 確認程序及評鑑委員之分工。 

3. 針對本次評鑑重要事項進行說明。 

5分鐘 
介紹評鑑委員及

機構相關人員 
介紹各評鑑委員及主管機關代表。 

10分鐘 受評機構簡報 

1. 機構負責人介紹出席工作人員。 

2. 由機構業務負責人進行機構簡報，並應就機構前次

評鑑改善情形及創新作為扼要報告，以利評鑑委員

瞭解。 

120分鐘 
實地查核及書面

資料查閱 

1. 由受評機構帶領評鑑委員訪視各有關設施、一般作

業情形。 

2. 請機構依評鑑項目表順序備妥相關資料，委員針對

每一項評鑑項目進行查閱並評等。 

3. 委員針對資料有所疑問，可請受評機構立即解說；

必要時並得訪談相關人員，機構不得拒絕。 

15分鐘 評鑑委員討論 評鑑委員討論初步評鑑結果及建議事項。 

25分鐘 綜合座談 

1. 評鑑委員與受評機構進行意見交流，提出初步建

議。 

2. 可及時請受評機構補充相關資料，以確認評鑑結

果。 

 


